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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0_BA_E6_89_BF_E9_c80_321050.htm 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

行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（第39号） 《国债承销团成

员资格审批办法》经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财政

部部长 金人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主席 尚福林二○○六年七月四日国债承销团成员资格审

批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债承销团成员资格审批

行为，保护申请人和国债承销团成员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国债

顺利发行和市场稳定发展，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

法。 第二条 国债承销团成员资格审批适用本办法。 第三条 

本办法所称国债，是指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中国境内发行

的凭证式国债、记账式国债和其他国债。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

国债承销团成员，是指中国境内具备一定资格条件并经批准

从事国债承销业务的商业银行、证券公司、保险公司和信托

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。 第五条 国债承销团按照国债品种组建

，包括凭证式国债承销团、记账式国债承销团和其他国债承

销团。 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分为甲类成员和乙类成员。 第

六条 中国境内商业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和国家邮政局邮政

储汇局可以申请成为凭证式国债承销团成员。 中国境内商业

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公司、保险公司、信托投资

公司等非存款类金融机构，可以申请成为记账式国债承销团

成员。 第七条 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的资格审批由财政部会

同中国人民银行（以下简称人民银行）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

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证监会）实施，并征求中国银行业监督管

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银监会）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

以下简称保监会）的意见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